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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體育發展中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及「彰化縣體育發展

中心編制表」。 

  附修正「彰化縣體育發展中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及「彰化縣體育

發展中心編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體育發展中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 

修正條文 
 

第二條    彰化縣體育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本府指派秘書、技

正、督學或專員兼任，承縣長之命，受本府教育處處長之指導，綜理本中心業

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五條   本中心人事、會計及政風業務，由本府派員兼辦。 

第九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一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彰化縣體育發展中心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任   (一) 
由彰化縣政府秘書、技正、

教育處督學或專員兼任 

組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府人企字第1140520709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體育發展中
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
五條、第九條及「彰化縣
體育發展中心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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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三 

(一)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
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彰化縣政府  令  
訂定「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事件裁罰基準」，

並自即日生效。 

  附「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事件裁罰基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府教幼字第1140512542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與教保服務人
員條例事件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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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府社保護字第114050241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
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
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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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114年11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1份（汽車1輛及

機車33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1條。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

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13-6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處理。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拖吊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 

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1101 EN01CS-

000002 

HOND

A 

汽車 紅 1141112 彰化巿   崙平北路與平

和一街口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 

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1101 PN01MS-

000014 

光陽

124 

機車 黑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GY6D-845211 

M1102 PN01MS-

000021 

光陽

124 

機車 黑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GY6D-204561 

M1103 PN01MS-

KUC-632 

光陽

124 

機車 黑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GY6C-524790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彰環工字第1140073576號 

附件：114年11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
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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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 

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1104 PN01MS-

000026 

光陽

49 

機車 黑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GAKE-104679 

M1105 PN01MS-

000016 

山葉

49 

機車 白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4JM-024895 

M1106 PN01MS-

000020 

山葉

49 

機車 白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E-747360 

M1107 PN01MS-

000030 

光陽

49 

機車 紅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GR1B-240063 

M1108 PN01MS-

KJD-817 

光陽

97 

機車 紅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CH100C190062 

M1109 PN01MS-

TOE-149 

山葉

49 

機車 紅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L-007976 

M1110 PN01MS-

TMP-713 

山葉

49 

機車 藍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3XY-073576 

M1111 PN01MS-

000015 

山葉

49 

機車 黑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3NT-060025 

M1112 PN01MS-

000018 

HOND

A 

機車 灰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引擎磨損 

M1113 PN01MS-

366-QFK 

山葉

49 

機車 銀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A317E-121335 

M1114 PN01MS-

000025 

山葉

82 

機車 綠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4NF-018371 

M1115 PN01MS-

000027 

光陽

49 

機車 紅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NZ50S-178325 

M1116 PN01MS- HOND 機車 紅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無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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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 

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00033 A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M1117 PN01MS-

000028 

三陽

49 

機車 墨綠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RL034478 

M1118 PN01MS-

000031 

三陽

49 

機車 黑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GG030742 

M1119 PN01MS-

000032 

山葉

82 

機車 白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3XR-027847 

M1120 PN01MS-

000019 

山葉

49 

機車 紅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4UE016762 

M1121 PN01MS-

000023 

山葉

82 

機車 白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4KX-213993 

M1122 PN01MS-

000029 

山葉

49 

機車 紅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E-164381 

M1123 PN01MS-

000024 

山葉

49 

機車 深藍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3NT-325513 

M1124 PN01MS-

000017 

山葉

49 

機車 白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E-742558 

M1125 PN01MS-

JOD-537 

光陽

124 

機車 綠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ST25BA-243803 

M1126 PN01MS-

000022 

三陽

124 

機車 白 1141104 彰化巿   金馬陸橋下(警

察局拖吊保管

場內) 

FG364262 

M1127 EN00MS-

000278 

光陽

101 

機車 紅 1141112 彰化巿   警察局總局後

方騎樓下 

SG20AB-709399 

M1128 EN00MS-

TOT-586 

三陽

49 

機車 藍 1141119 彰化巿   民生路 377 號 ET-122794 

M1129 EN00MS- 三陽 機車 白 1141119 彰化巿   民生路 377 號 ET36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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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 

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VOZ-492 49 

M1130 EN00MS-

000080 

山葉

49 

機車 黑 1141119 彰化巿   曉陽路 262-1

號 

3NT-359881 

M1131 EN00MS-

TMR-320 

山葉

125 

機車 黑 1141119 彰化巿   西安里曉陽路

262 號之 1 前 

4CW-095467 

M1132 EN00MS-

000198 

山葉

125 

機車 銀 1141119 彰化巿   大埔路 485 巷

33 號對面 

5FM-503313 

M1133 EN00MS-

000196 

鈴木

99 

機車 白 1141119 彰化巿   大埔路 485 巷

107 弄 105 號 

C3831160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順詠五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列管及土壤污染管

制區之劃定。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姓名：順詠五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順詠五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場址地址：彰化縣鹿港鎮廖厝里楊厝巷86號。 

  四、場址地號：彰化縣鹿港鎮振興段2948-0000、2948-0001、2949-0000、2950-0000、

2951-0000、2951-0002、2952-0000、2953-0000、2953-0001、2953-0002地號。 

  五、場址面積：面積共10,373平方公尺。 

  六、場址現況及概述：已歇業。 

  七、改善情形： 

     (一)本場址因土壤重金屬銅、鋅、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經本府以 109 年 1

月 22 日府授環水字第 1090018443 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

土壤污染管制區。 

     (二)旨揭場址經污染行為人實施「順詠五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土壤污染控制計

畫」，原公告土壤污染物濃度已低於污染管制標準，並提出污染改善完成報

告，經本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審查通過及本縣環境保

護局於114年11月11日進場採樣驗證確認，且經本府審核符合解列條件；自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404861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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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日起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列管。 

  八、經本公告解除污染控制場址及污染管制區之劃定，得恢復土地原有用途。 

  九、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審查後，再

由本府轉送環境部審議。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歷史建築「員林神社遺跡」登錄範圍。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 條、

第 5 條、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及本府 110 年 1 月 8 日第 1 屆彰化縣古蹟、歷史

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景觀文化資產審議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本縣歷史建築「員林神社遺跡」變更登錄範圍，內容如下： 

    (一)建築本體及面積：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水源段 492、500、501、505、512 等

共 5 筆地號，包括現鳥居、參道、石燈籠、駁坎、石高麗犬、銅馬等位置存

在空間，面積約 568.03 平方公尺。 

    (二)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以參道及其原神社主建築為主，向兩側擴增 4

公尺做為定著範圍並將本殿後方階梯與外域林及社務所納入範圍。坐落於彰

化縣員林市水源段 492、500、501、504、505、507、512、513、514 等共 9 筆

地號，面積約 4036.72 平方公尺。 

  二、變更理由：經調查研究，登錄範圍應以參道及原神社主建築為主，為劃定合適

之定著土地，爰縮減定著土地範圍。 

  三、另有關旨案公告登錄理由之法令依據部分，係依歷史建築 95 年登錄公告時之

法令名稱及依據所列，爰登錄理由之法令依據部分，加註「95 年公告之適用法

令」。 

  四、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5 條規定。 

  五、本府 95 年 8 月 1 日府授文資字第 0950002911B 號公告登錄歷史建築「員林神

社遺跡」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員林百果山風景區內，（地號）彰化縣員

林鎮水源段 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501、504、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40504674B號 

附件：原公告及土地複丈成果
圖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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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506、515 地號。包括現鳥居、參道、石燈籠、駁坎、石高麗犬、銅馬等

位置存在空間，面積約 8,412.95 平方公尺」之部分廢止。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 30 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及訴願法第 1 條規定，對

於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自行政處分

到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

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

部）提起訴願。 

  七、異動後完整公告內容如下 (原處分未經異動部分，效力不變)： 

    (一)歷史建築名稱：員林神社遺跡。 

    (二)種類：其他：神社。 

    (三)位置或地址：員林百果山風景區內，近員林市員水路與湖水巷。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１、建築本體及面積：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水源段 492、500、501、505、512 等

共 5 筆地號，包括現鳥居、參道、石燈籠、駁坎、石高麗犬、銅馬等位置

存在空間，面積約 568.03 平方公尺。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以參道及其原神社主建築為主，向兩側擴增

4 公尺做為定著範圍並將本殿後方階梯與外域林及社務所納入範圍。坐落

於彰化縣員林市水源段 492、500、501、504、505、507、512、513、514 等

共 9 筆地號，面積約 4036.72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 

     １、登錄理由：為日治時期員林郡唯一的神社，具過去地方發展之歷史意義及

價值，雖神社本殿已不存，但是空間中包括鳥居、參道、石燈籠、駁坎、

老樹大致仍維持原神社之配置，具歷史保存價值。 

     ２、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暨歷史建築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

條規定（95 年公告之適用法令）。 

    (六)歷次公告及本次公告之日期及文號：本府 95 年 8 月 1 日府授文資字第

0950002911B 號公告、114 年 12 月 18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40504674B 號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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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第 4 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

議會」114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及不指定、不登錄之行政處分共 3 份予應受送達

人共計 4 人（如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18 條規定辦理審議程序。 

  二、本府以 114 年 11 月 25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40469384 號函、114 年 12 月 3 日府

授文資字第 1140490434A 號函及 114 年 12 月 3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40490434B 

號函檢送旨揭會議紀錄及不指定、不登錄之行政處分，茲因黃財結君等 4 人土

地登記謄本住址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等因素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會議紀錄及處分函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3 號；電話

04-7250057 分機 2432 黃小姐），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達，特此公

告。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伸港(全興地區)都市計畫(國宅專用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並自即日

起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40518704A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府建城字第11405071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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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 

  二、內政部114年12月3日台內國字第1140815915號函。 

公告事項：本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伸港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彰化縣二林鎮「億源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11138號」(彰化縣二林鎮

舊趙甲段133地號)(豬場)畜牧場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1張。 

依據：畜牧法第8-1條。 

公告事項：本縣二林鎮「億源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11138號」因無意繼續飼養申請

歇業，廢止其畜牧場登記並註銷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億源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211138 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 條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KUNTORO(護照號碼：C7569651，以下簡稱K君)之本府114

年7月30日府勞外字第1140285951C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K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114年12月1日印尼領字第

11410919310號函復，經查郵政系統顯示郵件送達失敗，故無法交寄，為避免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府勞外字第1140505379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府農畜字第1140501265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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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K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CHHENG LYCHHEK(護照號碼：N01869854，以下簡稱C君)

之本府114年3月7日府勞外字第1140079879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C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 114年10月 27日胡志字第

11412872630號函復，因文書送達地址不詳，越南郵局拒絕遞送無法送達，為

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

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C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HANISYAH FEBRIANTI SAFITRI(護照號碼：E2474249，以

下簡稱H君)之本府114年6月4日府勞外字第1140207266F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H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印尼代表處114年9月30日印尼領字第

11410917430號函復，經查郵政系統顯示郵件送達失敗，故無法交寄，為避免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府勞外字第1140505379A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府勞外字第1140505379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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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H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91吃瓜」平臺因違反刑法第319條之3規定內容需函知一規定

限制瀏覽或移除影像，惟因聯繫管道不詳無法送達，特予公告而為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日。自本公告文張貼之翌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未領取者以送達

論。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公布欄，應受送達人得於常日班時段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

印章至本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彰化市華山路37號4樓，承辦人電話：04-

7261113分機243）領取本案送達文書。 

  三、送達文書：本府114年12月12日府社保護字第1140508177號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李柏緯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001360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4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柏緯。 

  二、證書字號：（113）台內地登字第029675號。 

  三、執照字號：（114）彰地登字第001360號。 

  四、事務所名稱：禾彰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 79 巷 139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府社保護字第1140512583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府地價字第11404973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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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為本府辦理「彰化縣田尾鄉庄頭巷拓寬改善工程」案，更正案內本縣田尾

鄉舜民段665、689地號土地及其農林作物所有人及徵收補償金，特予公告周知。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文號及原公告文號：內政部114年11月11日台內地字第

1140266827號函及本府114年11月14日府地權字第1140457500號公告。 

  四、更正標的所有人及徵收補償金額：詳如地價及農林作物補償金清冊，該清冊放

置於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田尾鄉公所及土地所在地村里辦公處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14年12月12日起至民國115年1月12日（計30日）。 

  六、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

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府地權字第1140502024號 

附件：地價、農林作物補償金清
冊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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